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派案辦法 

 

民國 98年 06月 13日第二屆常務理事會擬訂 

民國 98年 06月 27日第二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20日第六屆第 1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12月 27日第 1次監事會議監察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有關會員權利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願接受本會派案之會員，應於規定時間於委案機構進行派案業務。 

第三條 派案內容包括： 

一、心理健康講座。 

二、情緒、性別、人際、認知、自我成長相關團體帶領。 

三、機構員工協助身心成長方案。 

第四條 派案收入所得由委案機構逕行支付。 

第五條 凡填寫會員派案申請書時限內回傳至本會秘書處之會員，且確實繳交該年度常

年會費未被停權者，皆視為案件申請人，則提供推薦名單交由委案機構自行選

擇合適人選。 

第六條 委案機構特別要求之條件，則依其條件另行派案。 

第七條 會員一經確認派案，若因個人疏失或無特殊原因導致未執行派案者，將暫停派

案半年，且此紀錄將作為日後本會委派案件上之考量。申請派案之心理師，應

於本會公告案件之規定時間內簽署「會員派案同意書」回傳本會，作為相關權

利義務之約定依據。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會員派案同意書 

本人              茲接受 113-14：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西雅圖極品咖

啡)-企業講座講師 之媒合，並同意《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派案辦法》。

本同意書將以會員親簽之方式簽署並掃描成電子檔寄出，請列印、存查。 

此致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 

案件編號：113-14：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西雅圖極品咖啡)-企業講座講師 

 

委託單位 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西雅圖極品咖啡) 

服務性質與需求 企業講座，主題希望與職場紓壓有關，並包含分組活動，

以上下半場的形式進行規劃。 

 上半場 (第一個小時)：演講內容希望包含的重點 

1.面對每天一成不變的工作內容與環境，如何讓自己常保

好奇心？ 

2.每天起床一想到要工作，就覺得生無可戀，有什麼心法

可以開啟一天的好心情？ 

3.每天下班能量直接歸零，有什麼懶人紓壓法寶？ 

 下半場 (第二個小時)：請講師帶分組活動 

費用 講師費 1 小時 2,000 元，共 4,000 元。 

服務對象/人數/年齡層 食品工廠產線員工，年齡層約 40 歲，工廠總人數約 67

人，性別比約女 6 男 4；講座參與人數約 25 人。 

服務期間 9/27(五)，下午 13:30-15:30，共 1 個場次。 

服務地點 馥餘實業三廠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街 585 號 1 樓) 

 

 

會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